
二零一三年十一月十八日  
資料文件   

 
立法會衞生事務委員會  

 
私營醫療機構規管檢討督導委員會轄下  
區分醫療程序和美容服務工作小組的建議  

以及當局的落實計劃  
 
 
目的  
 
 本文件向委員闡述私營醫療機構規管檢討督導委員會轄下區

分醫療程序和美容服務工作小組的建議，以及當局的落實計劃。  
 
背景  
 
2.  二零一二年十月，因應一間美容院施行入侵性程序時發生事

故，私營醫療機構規管檢討督導委員會 (督導委員會 )隨即成立區分醫
療程序和美容服務工作小組 (工作小組 )，審視並找出應列為須由註冊
醫生／註冊牙醫施行的醫藥治療的美容服務。在二零一二年十月    
二十六日的衞生事務委員會特別會議上，政府當局向委員簡介了檢討

工作的目的和範圍。  
 
3.   工作小組由衞生署署長擔任主席，由 22 名成員組成，包括    
7 名督導委員會委員，以及 15 名代表相關醫學專科、美容業和消費
者組織的增選成員。工作小組在二零一二年十二月至二零一三年七月

期間召開了三次會議，其討論和建議載於提交督導委員會的報告 (見
附件 I)。督導委員會在二零一三年十一月一日的會議上通過工作小組
的報告，並考慮到浣腸水療 (洗腸 )有一定風險，建議浣腸水療亦應受
到規管 (見下文第 7 段 )。  
 
主要事項及建議摘要  
 
4.  工作小組審視了 35類美容程序 (工作小組報告附錄 III)所涉及
的健康風險，並根據科學實證和專業意見提出七項建議 (報告第七部
分 )。工作小組建議，某些美容程序因本身有一定風險，故只應由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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冊醫生／註冊牙醫施行，包括涉及注射的美容程序 [建議 (一 )] 1、涉及

以機械或化學方法在皮膚表皮層以下進行皮膚剝脫的程序 [建議
(二 )] 2、高壓氧氣治療 [建議 (四 )] 3和漂牙程序 [建議 (五 )] 4。  
 
5.  至於上文提及的建議 (一 )，並不包括紋身和穿環 5一類涉及皮

膚穿刺、在皮膚內注射色素或加插物件的程序。工作小組考慮到這些

程序在傳統上被視為非醫療程序，加上其相關風險早已廣為人知，故

此建議把紋身和穿環豁免歸類為醫療程序 [建議 (三 )]。然而，從業員
仍須確保消費者知悉其潛在風險，在掌握足夠資料後才作出決定。  

 
6.  其餘兩項建議主要涉及使用可釋放能量的儀器的程序  6。工

作小組注意到，當局正另行檢討醫療儀器的規管，工作小組支持當局

訂立新的醫療儀器條例，為監管可釋放能量的儀器的使用 [建議 (六 )]
制訂新的規管架構。此外，工作小組建議在將來的規管機制下成立專

家小組，為使用創新儀器進行新穎美容程序的風險水平和適當監管提

出意見 [建議 (七 )]。  
 
7.  工作小組注意到，一些美容院為顧客提供浣腸水療 7，聲稱療

程可透過清除體內毒素來改善皮膚狀況。這類程序通常會使用 “結腸
灌洗系統 ” —— 一種用於準備腸道接受放射或內窺鏡檢查的醫療儀
器，工作小組建議應根據擬議的醫療儀器規管框架來規管這類儀器。

然而，鑑於浣腸水療涉及潛在風險 (如大腸破裂等併發症 )，而且未必
需要使用 “結腸灌洗系統 ”，督導委員會認為，當局應考慮加強監管這
類程序，並透過公眾教育，提高公眾對所涉風險的認識。  
 
落實工作小組的建議  
 
8. 當局會跟進工作小組的建議，並按需要根據《醫生註冊條例》

(第 161 章 )和《牙醫註冊條例》 (第 156 章 )執法。這兩條條例分別訂
明，任何人如未經註冊而從事內科或外科執業或公布其姓名為此執業

者，即屬犯罪；而任何人如非註冊牙醫而在香港以牙醫身分執業，也

屬犯罪。執法機構一旦發現任何涉嫌違反第 161章或第 156章的行為，

1  報 告 附 錄 I I I 第 1 至 8 項 及 第 3 3 項   
2  報 告 附 錄 I I I 第 2 7 至 3 0 項  
3  報 告 附 錄 I I I 第 3 2 項  
4  報 告 附 錄 I I I 第 3 4 項  
5  報 告 附 錄 I I I 第 1 0 至 11 項  
6  報 告 附 錄 I I I 第 9 項 及 第 1 2 至 2 6 項  
7  報 告 附 錄 I I I 第 3 1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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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會展開調查。視乎個別個案搜集所得的事實和證據，如有需要，執

法機構可能會提出檢控。衞生署會監察市場，與消費者委員會合作找

出懷疑違規情況。  
 
9.  為提高美容業界的公眾衞生意識，衞生署會向業界發出一份

須知 (見附件 II)，提醒他們如本身並非註冊醫生／註冊牙醫，應避免
施行界定為醫藥治療的四類程序，在進行任何涉及皮膚穿刺的程序前，

美容業界應已接受適當訓練，並嚴格採取感染控制措施。他們應確保

顧客清楚明白美容程序涉及的風險，以便顧客在作出決定時已掌握足

夠資料。美容業界轉介顧客接受註冊醫生的服務時，應以書面方式向

顧客提供醫生姓名。  
 
10.  衞生署亦會發信給註冊醫生和註冊牙醫，提醒他們在其專業

執業範疇內施行美容程序時，須嚴格遵守他們所屬委員會發出的專業

守則。信中重點說明與美容中心有聯繫的醫生在接收這些中心轉介的

病人時須遵守的專業守則 (詳情見附件 III)。 .  
 

11.  衞生署會透過多種媒介，如電視、電台、報章及網站等，加

深市民對美容程序所涉風險的認識，並加強與消費者委員會的合作

(詳情見附件 IV)。   
 

12.  至於規管醫療儀器的建議，當局擬在二零一四年年初向衞生

事務委員會匯報未來路向。鑑於問題複雜，加上科技發展一日千里，

衞生署會委聘顧問，更深入研究與美容相關醫療儀器的規管框架。  
 
徵詢意見  
 
13.  請委員察悉上文第 4至 12段所載工作小組的報告，以及政府落
實建議的計劃。  
 
 
 
食物及衞生局  
衞生署  
二零一三年十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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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 Constance CHAN, Chairper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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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背 景  

 

1.1   政 府 當 局 於 二 零 一 二 年 十 月 宣 布 成 立 “私 營 醫 療 機 構 規 管 檢 討

督 導 委 員 會 ”(督 導 委 員 會 )，以 檢 討 規 管 私 營 醫 療 機 構 的 架 構。該 檢 討 的

目 的 是 爲 了 加 强 對 私 營 醫 療 機 構 的 規 管 ， 以 保 障 市 民 的 健 康 。  

 

1.2  督 導 委 員 會 於 二 零 一 二 年 十 一 月 二 日 的 首 次 會 議 上 ， 通 過 成 立

四 個 工 作 小 組 ， 就 四 個 私 營 醫 療 服 務 的 優 先 範 疇 進 行 深 入 研 究 ，並 制 定

未 來 路 向 的 方 案。繼 二 零 一 二 年 十 月 發 生 一 宗 涉 及 一 間 美 容 服 務 公 司 因

提 供 入 侵 性 醫 療 程 序 而 出 現 的 事 故 後，很 明 顯 地 其 中 一 個 應 優 先 處 理 的

範 疇 就 是 要 清 楚 區 分 醫 療 程 序 和 一 般 美 容 服 務，以 避 免 美 容 院 繼 續 以 提

供 “醫 學 美 容 服 務 ”為 名 ，  而 不 當 地 施 行 醫 療 程 序 ， 對 顧 客 構 成 健 康 風

險 。   

 

1.3   “區 分 醫 療 程 序 和 美 容 服 務 工 作 小 組 ＂ (工 作 小 組 ) 亦 因 此 而 成

立 ， 其 職 責 是 區 分 醫 療 程 序 和 一 般 美 容 服 務 ， 並 就 規 管 方 式 提 出 建 議 。 

 

2. 工 作 小 組  

 

成 員  

 

2.1    工 作 小 組 由 衞 生 署 署 長 擔 任 主 席，成 員 共 有 22 名，包 括 七 名 督

導 委 員 會 委 員 ， 以 及 15 名 來 自 相 關 醫 學 專 科 、 美 容 業 和 消 費 者 組 織 代

表 的 增 選 成 員 。 工 作 小 組 成 員 名 單 載 於 附 件 一。 工 作 小 組 於 二 零 一 二 年

十 二 月 至 二 零 一 三 年 七 月 期 間 共 舉 行 三 次 會 議 。  

 

職 權 範 圍  

 

2.2    在 第 一 次 工 作 小 組 會 議 席 上 ， 成 員 同 意 督 導 委 員 會 通 過 的 職 權

範 圍 內 “medical treatments”一 詞 的 中 譯 應 為 “醫 藥 治 療 ”，而 不 是 “醫 療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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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以 便 與《 醫 生 註 冊 條 例 》(第 161 章 )第 28(2)(b)條 “medical treatment”

所 採 用 的 中 文 版 一 致 。 經 修 訂 的 職 權 範 圍 如 下 －  

 

(a)  區 分 市 場 上 現 有 的 醫 藥 治 療 及 一 般 美 容 服 務  

(b)  就 應 由 註 冊 醫 生 施 行 的 程 序 ， 提 出 建 議  

 

3. 香 港 以 外 的 司 法 管 轄 區 對 美 容 服 務 的 規 管  

 

3.1 秘 書 處 根 據 其 所 準 備 的 文 件，向 成 員 介 紹 香 港 以 外 的 司 法 管 轄

區 對 美 容 服 務 的 規 管 架 構 ， 當 中 涵 蓋 中 國 (包 括 台 灣 )， 美 國 某 些 州 份 、

新 加 坡 、 英 國 和 澳 洲 。 有 關 摘 要 載 於 附 件 二 。  

 

3.2 工 作 小 組 察 悉，不 同 司 法 管 轄 區 對 美 容 服 務 的 監 管 方 法 及 程 度

有 很 大 的 差 異。 在 中 國 內 地 和 新 加 坡 ， 醫 療 美 容 服 務 或 入 侵 性 美 容 程 序

由 衞 生 部 規 管 。 一 般 來 說 ， 他 們 要 求 所 有 入 侵 性 美 容 程 序 須 由 醫 生 進

行 。  

 

3.3  在 美 國，某 些 州 份 有 其 州 份 的 法 律 規 管 美 容 師，由 各 相 關 美 容

師 管 理 委 員 會 執 行， 他 們 禁 止 持 牌 人 進 行 某 些 特 定 的 美 容 程 序 。 另 一 方

面 ， 某 些 州 份 的 醫 事 委 員 會 把 某 些 程 序 定 義 為 “美 容 醫 療 程 序 ”， 必 須 由

持 牌 醫 生 進 行 。  

 

3.4  在 英 國，沒 有 特 定 的 法 規 規 管 美 容 服 務。然 而，有 鑑 於 二 零 一

一 ／ 一 二 年 發 生 有 關 乳 房 植 入 物 的 不 良 事 故，英 國 衞 生 署 就 美 容 程 序 進

行 檢 討。檢 討 委 員 會 的 建 議 載 於 二 零 一 三 年 四 月 二 十 四 日 發 表 的 最 後 報

告 中 。 總 括 來 說 ， 檢 討 委 員 會 認 為 ， 選 擇 接 受 美 容 程 序 的 人 既 是 病 人 ，

也 是 消 費 者，因 為 他 們 要 決 定 購 買 的 程 序 和 產 品 是 可 能 對 他 們 的 健 康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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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 祉 有 重 大 影 響 。檢 討 委 員 會 注 意 到 非 手 術 美 容 程 序 缺 乏 認 可 標 準 ， 且

業 界 自 我 監 管 不 力，所 以 建 議 應 加 強 對 非 手 術 服 務 從 業 員 的 訓 練 及 規 管 。

英 國 政 府 正 考 慮 該 報 告 ， 預 期 在 夏 天 作 出 回 應。 該 報 告 可 於 以 下 網 址 下

載  :  

https://www.gov.uk/government/publications/review-of-the-regulation-of-

cosmetic-interventions 

 

3.5  至 於 激 光 儀 器 的 規 管，成 員 察 悉，某 些 司 法 管 轄 區 透 過 其 輻 射

安 全 法 例 ， 對 激 光 產 品 的 使 用 施 加 管 制 。 舉 例 來 說 ， 在 新 加 坡 和 澳 洲 某

些 州 份 的 輻 射 安 全 法 例 下，使 用 及 管 有 所 有 第 3B 級 及 /或 4 級 激 光 須 持

有 相 關 牌 照 。 在 其 他 司 法 管 轄 區 (例 如 美 國 某 些 州 份 )， 監 管 用 作 美 容 用

途 的 激 光 是 透 過 規 管 醫 生 的 法 律 實 施，以 致 涉 及 使 用 激 光 的 程 序 皆 被 定

義 為 “醫 療 行 為 ”。  

 

4. 香 港 對 醫 療 儀 器 的 規 管  

 

4.1  由 於 若 干 醫 療 儀 器 也 可 於 美 容 程 序 中 使 用，秘 書 處 也 向 成 員 簡

介 了 香 港 建 議 立 法 規 管 醫 療 儀 器 的 進 展。鑑 於 若 干 儀 器 可 能 對 使 用 者 或

病 人 的 安 全 和 健 康 構 成 威 脅，特 別 是 當 這 些 儀 器 由 不 合 資 格 或 未 經 培 訓

的 人 員 操 作 ，成 員 得 悉 當 局 會 考 慮 在 擬 議 規 管 醫 療 儀 器 的 框 架 內 ， 對 若

干 高 風 險 醫 療 儀 器 的 使 用 及 操 作 施 加 限 制。工 作 小 組 成 員 察 悉 當 局 已 有

計 劃 於 二 零 一 三 年，把 就 規 管 醫 療 儀 器 所 進 行 的 營 商 環 境 影 響 評 估 的 結

果 ， 連 同 立 法 建 議 的 詳 情 ， 一 併 向 立 法 會 衞 生 事 務 委 員 會 匯 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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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本 港 美 容 院 提 供 的 常 見 並 可 能 引 起 安 全 關 注 的 美 容 程 序  

 

5.1  為 協 助 區 分 醫 療 程 序 和 美 容 服 務，秘 書 處 檢 視 了 本 地 美 容 院 所

提 供 的 美 容 程 序 ， 以 查 找 出 可 能 屬 於 醫 療 行 為 和 引 起 安 全 關 注 的 程 序 。

由 於 工 作 小 組 的 重 點 在 於 討 論 介 乎 醫 療 與 美 容 之 間 的 程 序 的 種 類，故 理

髮 、 修 甲 及 美 甲 等 傳 統 美 容 服 務 並 不 包 括 在 內 。 另 一 方 面 ， 一 些 明 顯 屬

於 醫 療 程 序 的 外 科 手 術 亦 同 樣 不 包 括 在 檢 視 範 圍 內。 此 外 ，檢 視 的 重 點

是 放 於 該 等 程 序 的 安 全 問 題 ， 而 非 其 成 效 。  

 

5.2  根 據 檢 視 廣 告 及 實 地 視 察 美 容 院 所 得 的 資 料，秘 書 處 嘗 試 找 出

相 關 美 容 程 序 背 後 所 涉 及 的 科 技。工 作 小 組 成 員 也 提 供 了 他 們 所 知 悉 的

其 他 程 序 的 資 料。結 果，共 查 找 出 35 項 美 容 程 序 (附 件 三 )。衞 生 署 已 翻

查 文 獻 ， 研 究 該 等 美 容 程 序 的 據 稱 操 作 原 理 和 涉 及 的 潛 在 風 險 。根 據 有

關 操 作 原 理 和 入 侵 性 ，這 些 程 序 被 分 為 以 下 四 個 類 別 ，以 便 進 行 系 統 性

的 風 險 評 估 －  

 

(a) 涉 及 皮 膚 穿 刺 的 程 序 ;  

(b) 涉 及 體 外 能 量 源 的 程 序 ；  

(c) 涉 及 以 機 械 或 化 學 方 法 進 行 皮 膚 剝 脫 的 程 序 ； 及  

(d) 其 他 有 機 會 引 起 安 全 關 注 的 美 容 程 序 。  

 

5.3  根 據 上 述 資 料，工 作 小 組 就 區 分 醫 藥 治 療 及 美 容 服 務 的 指 導 原

則 進 行 了 討 論 ， 並 審 議 與 這 些 美 容 程 序 相 關 的 潛 在 風 險。 下 文 載 述 相 關

討 論 的 摘 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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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 分 醫 藥 治 療 及 美 容 服 務 的 指 導 原 則  

 

5.4  考 慮 到 這 些 美 容 程 序 的 潛 在 風 險 以 及 其 他 司 法 管 轄 區 對 這 些

程 序 的 規 管，衞 生 署 建 議 採 用 下 列 指 導 原 則 以 區 分 醫 藥 治 療 及 一 般 美 容

服 務 －  

 

(a) 所 有 程 序 凡 涉 及 皮 膚 穿 刺 以 注 射 、 輸 送 、 植 入 或 穿 上 任 何

物 質 ／ 物 體 進 入 顧 客 體 內 ； 或 從 顧 客 身 體 抽 取 血 液 ／ 體 液

／ 組 織 ， 均 屬 醫 療 程 序 。  

(b) 所 有 程 序 凡 利 用 身 體 天 然 孔 洞 以 輸 送 物 質 進 入 顧 客 體 內 ／

或 從 顧 客 身 體 抽 取 物 質 ， 均 屬 醫 療 程 序 。  

(c) 所 有 程 序 凡 涉 及 體 外 能 量 源 的 應 用 ， 並 有 機 會 造 成 嚴 重 或

不 可 逆 轉 的 傷 害 ， 均 屬 醫 療 程 序 。  

(d) 所 有 程 序 凡 涉 及 以 機 械 或 化 學 方 法 在 皮 膚 表 皮 層 以 下 進 行

皮 膚 剝 脫 ， 均 屬 醫 療 程 序 。  

 

5.5 各 成 員 曾 討 論 上 述 原 則 是 否 恰 當。部 分 成 員 同 意 採 用 上 述 原 則 ，

並 強 調 任 何 導 致 人 體 組 織 受 到 破 壞 的 程 序 ， 均 應 被 視 為 “醫 藥 治 療 ”， 並

且 只 應 由 醫 生 進 行 ， 因 他 們 才 合 資 格 處 理 因 有 關 程 序 所 引 致 的 併 發 症 。

他 們 也 認 為 許 多 美 容 程 序 涉 及 醫 學 診 斷 ，所 以 必 須 由 醫 生 進 行 。另 一 方

面 ， 部 分 成 員 認 為 文 件 沒 有 載 述 關 於 提 出 這 些 “原 則 ”的 基 礎 ， 他 們 不 贊

同 根 據 風 險 水 平 來 把 某 項 程 序 歸 類 為 “醫 藥 ”或 “非 醫 藥 ”。 他 們 認 為 ， 既

然 美 容 程 序 在 性 質 上 是 為 美 容 目 的 而 進 行， 而 不 是 為 治 療 疾 病 ，就 不 應

被 視 作 “醫 藥 治 療 ”， 而 顧 客 也 不 應 被 視 作 “病 人 ”。 不 過 ， 他 們 同 意 高 風

險 的 程 序 應 受 到 規 管 。  

 

5.6  雖 然 各 成 員 對 於 是 否 採 用 上 述 原 則 以 區 分 醫 藥 治 療 及 美 容 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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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 未 有 達 到 共 識，但 這 些 原 則 被 用 作 各 成 員 進 一 步 審 議 個 別 程 序 的 風 險

水 平 的 基 礎 。  

 

5.7  工 作 小 組 繼 續 審 議 35 種 美 容 程 序 的 潛 在 風 險 ， 並 嘗 試 把 這 些

程 序 歸 類 為 醫 藥 治 療 或 非 醫 藥 治 療 。 不 過 ， 由 於 各 成 員 對 “醫 藥 治 療 ”的

含 義 存 在 基 本 的 意 見 分 歧 ， 因 此 未 能 達 成 共 識 。  

 

獲 贊 同 的 意 見  

 

5.8 雖 然 成 員 未 能 就 個 別 程 序 的 分 類 達 到 共 識，但 在 討 論 中 下 列 經

常 出 現 的 主 題 ， 看 來 獲 得 成 員 普 遍 贊 同 －  

 

(a) 一 些 美 容 程 序 具 有 高 風 險 ， 應 受 規 管 。  

(b) 涉 及 注 射 的 程 序 引 致 感 染 和 併 發 症 的 風 險 很 高。因 此，所

有 該 等 程 序，不 論 程 序 的 目 的 為 何，都 應 由 醫 生 進 行。該

等 程 序 的 例 子 包 括 附 件 三 第 1至 8項 和 第 33項 。  

(c) 凡 涉 及 以 機 械 或 化 學 方 法 在 表 皮 層 以 下 進 行 皮 膚 剝 脫，均

應 由 醫 生 進 行 (附 件 三 第 27至 30項 )。  

(d) 傳 統 紋 身 和 穿 環 的 程 序 (附 件 三 第 10和 11 項 )應 豁 免 被 歸

類 為 “醫 療 程 序 ”，因 為 該 等 程 序 所 涉 及 的 風 險 已 廣 為 人 知 ，

而 且 在 傳 統 上 也 被 視 為 非 醫 療 程 序。不 過，成 員 也 注 意 到，

在 身 體 某 些 部 位 (例 如 眼 睛 附 近、舌 頭 等 )進 行 紋 身 和 穿 環

程 序 ， 引 致 併 發 症 的 風 險 或 會 較 高 。  

(e) 高 壓 氧 氣 治 療 程 序 (附 件 三 第 32項 )應 只 可 由 醫 生 進 行 。  

(f) 漂 牙 程 序 (附 件 三 第 34項 ) 應 只 可 由 牙 醫 進 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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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分 歧 的 意 見  

 

5.9  在 討 論 過 程 中，引 發 最 大 意 見 分 歧 的 程 序 是 涉 及 使 用 釋 放 不 同

形 式 能 量 的 儀 器 。有 些 成 員 認 為， 只 有 醫 療 專 業 人 員 曾 受 訓 作 出 診 斷 和

提 供 適 當 治 療 ， 包 括 治 理 入 侵 性 或 高 風 險 程 序 所 引 致 的 風 險 和 併 發 症 。

相 反，部 分 成 員 則 認 為 若 干 美 容 程 序 的 風 險 可 以 由 任 何 曾 受 適 當 培 訓 的

人 處 理 ， 而 不 單 是 醫 生 。 他 們 建 議 美 容 師 在 接 受 過 適 當 培 訓 ， 而 他 們 的

技 能 也 經 過 測 試 或 考 試 而 獲 得 證 明 後 ， 應 獲 准 進 行 高 風 險 的 美 容 程 序 。 

 

5.10 此 外，有 些 成 員 質 疑 洗 腸 (附 件 三 第 31 項 )這 議 題 應 否 由 工 作 小

組 處 理 ， 因 該 項 程 序 已 知 為 一 種 另 類 療 法， 並 不 屬 於 工 作 小 組 的 職 權 範

圍 。 據 知 洗 腸 程 序 一 般 涉 及 使 用  “洗 腸 系 統 ”， 是 用 於 進 行 放 射 程 序 或

內 窺 鏡 程 序 前 為 腸 道 作 準 備 的 醫 療 儀 器 。  

 

5.11 至 於 微 針 療 程，有 些 成 員 認 為 由 於 進 行 該 程 序 後，會 在 皮 膚 上

留 有 很 多 微 細 的 傷 口 ， 因 此 該 程 序 涉 及 高 風 險 。 再 者 ，該程序更有可能導

致感染傳播的風險，包括血源性感染傳播的風險 (如在不同顧客身上重複使用該儀

器)。 但 有 些 成 員 則 認 為 ， 受 過 適 當 訓 練 的 人 可 處 理 該 程 序 的 風 險 。  

 

6. 結 論  

 

6.1 成 員 取 得 共 識，認 為 高 風 險 的 美 容 程 序 應 受 規 管，而 且 某 些 程

序 ， 例 如 涉 及 注 射 的 程 序 ， 應 由 醫 生 進 行 。 但 至 於 執 行 規 定 的 方 法 ， 即

有 關 程 序 應 否 被 視 為 香 港 法 例 第 161 章 所 指 的 “醫 藥 治 療 ”， 則 未 有 共

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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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鑑 於 工 作 小 組 的 職 權 範 圍 除 了 “ 區 分 醫 藥 治 療 及 一 般 美 容 服

務 ”，也 包 括 “就 應 由 註 冊 醫 生 施 行 的 程 序，提 出 建 議 ”，因 此 各 成 員 決 定

集 中 就 第 二 項 職 權 提 出 建 議 ， 而 不 再 停 留 在 有 關 程 序 是 否 屬 “醫 藥 治 療 ”

的 討 論 上 。 如 此 ， 工 作 小 組 就 能 向 市 民 大 眾 清 楚 說 明 ， 只 有 醫 生 才 應 獲

准 施 行 某 些 美 容 程 序 ，從 而 在 保 障 公 眾 健 康 方 面 邁 進 一 步 。至 於 此 建 議

會 否 透 過 法 律、 行 政 或 其 他 方 法 實 施 ， 則 屬 於 督 導 委 員 會 和 政 府 當 局 決

定 的 事 宜 ， 可 能 經 過 更 廣 泛 的 公 眾 諮 詢 之 後 才 會 作 出 決 定 。  

 

6.3  另 一 方 面，造 成 最 大 意 見 分 歧 的 程 序，是 那 些 涉 及 使 用 釋 放 不

同 形 式 能 量 的 醫 療 儀 器 。 事 實 上 ， 由 於 儀 器 的 性 質 各 異 ， 醫 療 儀 器 的 規

管 牽 涉 複 雜 的 問 題。 工 作 小 組 認 為 ，既 然 當 局 正 另 行 計 劃 就 醫 療 儀 器 的

規 管 推 行 新 法 例，因 此 適 合 由 將 來 的 醫 療 儀 器 法 例 處 理 有 關 使 用 特 定 醫

療 儀 器 的 規 管 事 宜 ， 這 包 括 附 件 三 第 12 至 26 項 及 第 31 項 。  

 

6.4 由 於 微 針 療 程 涉 及 使 用 可 能 被 歸 類 為 醫 療 儀 器 的 工 具，成 員 支

持 在 將 來 的 醫 療 儀 器 法 例 下 ， 再 行 審 議 對 使 用 有 關 工 具 的 監 管 事 宜 。  

 

7. 建 議  

 

7.1  下 列 建 議 呈 交 供 督 導 委 員 會 考 慮 －  

 

(a) 入 侵 性 美 容 程 序 一 般 可 引 起 併 發 症 ， 包 括 感 染 、 流 血 、 血

腫、瘀 傷 和 留 疤。雖 然 外 科 手 術 無 疑 是 “醫 療 ”程 序 的 一 種 ，

但 也 有 需 要 清 楚 界 定 涉 及 注 射 的 美 容 程 序 為 “醫 療 ”程 序 ，

只 有 註 冊 醫 生 方 可 進 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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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 議 (1)： 涉 及 注 射 的 美 容 程 序 應 由 註 冊 醫 生 進 行 。  

 

(b) 涉 及 以 機 械 或 化 學 方 法 進 行 皮 膚 剝 脫 的 程 序 ， 用 意 是 在 透

過 去 除 皮 膚 表 面 已 死 的 細 胞，達 到 活 膚 的 效 果。與 這 些 程

序 相 關 的 併 發 症 可 包 括 色 素 沉 著、感 染 和 留 疤，特 別 是 涉

及 皮 膚 深 層 的 程 序 。  

 

建 議 (2)：涉 及 以 機 械 或 化 學 方 法 在 皮 膚 表 皮 層 以 下 進 行 皮

膚 剝 脫 的 程 序 ， 應 由 註 冊 醫 生 進 行 。  

 

(c) 雖 然 紋 身 和 穿 環 皆 涉 及 皮 膚 穿 刺 ， 以 及 於 皮 膚 內 注 射 顏 料

或 插 入 物 件 ， 但 傳 統 上 它 們 被 視 為 非 醫 療 程 序 ， 而 且 涉 及

的 風 險 已 廣 為 人 知 。 不 過 ， 如 施 行 程 序 的 位 置 接 近 容 易 出

現 嚴 重 倂 發 症 的 器 官 或 身 體 部 位 如 眼 睛 和 舌 頭 ， 風 險 會 相

對 較 高 。  

 

建 議 (3)： 傳 統 紋 身 和 穿 環 的 程 序 應 豁 免 被 歸 類 為 “醫 療 程

序 ”， 但 在 引 致 併 發 症 風 險 較 高 的 身 體 部 位 (如 眼 睛 附 近 、

舌 頭 等 )施 行 程 序 時 ， 要 格 外 小 心 。 所 有 施 行 程 序 的 人 都

應 受 過 適 當 培 訓，在 施 行 程 序 時 應 採 取 感 染 控 制 措 施。從

業 員 應 確 保 消 費 者 在 接 受 程 序 前 知 悉 涉 及 的 潛 在 風 險，並

容 許 消 費 者 作 出 知 情 決 定 。  

 

(d) 高 壓 氧 氣 治 療 本 被 醫 學 界 用 來 處 理 如 減 壓 病 或 急 性 一 氧 化

碳 中 毒 的 醫 療 狀 況。這 程 序 已 知 可 引 致 嚴 重 併 發 症，包 括

氣 壓 創 傷 和 氧 氣 中 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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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 議 (4)：高 壓 氧 氣 治 療 不 應 被 當 作 一 種 美 容 程 序 而 進 行 。

鑑 於 該 等 程 序 有 引 致 併 發 症 的 風 險，應 由 註 冊 醫 生 用 於 有

臨 床 適 應 症 的 病 人 。  

 

(e) 漂 牙 是 一 項 涉 及 使 用 漂 白 劑 以 達 至 牙 齒 美 白 的 程 序 。 漂 白

牙 齒 的 物 料 主 要 是 過 氧 化 氫，這 種 物 料 可 引 致 黏 膜 受 刺 激，

如 不 慎 吞 下 ， 會 刺 激 腸 胃 道 。 在 未 被 發 現 的 蛀 牙 和 已 破 損

的 牙 齒 填 充 物 進 行 漂 白 ， 會 引 致 牙 齒 過 敏 和 牙 髓 疼 痛 ， 這

些 也 是 由 非 牙 科 專 業 人 員 進 行 漂 牙 程 序 的 常 見 併 發 症 。  

 

建 議 (5): 漂 牙 可 導 致 出 現 併 發 症，特 別 是 若 不 適 當 地 進 行

漂 牙 程 序，或 在 不 適 用 的 顧 客 身 上 施 行 漂 牙 程 序，例 如 已

有 牙 患 的 人 。 該 程 序 應 由 註 冊 牙 醫 進 行 。  

 

(f) 鑑 於 可 釋 放 能 量 的 儀 器 各 有 不 同 ， 亦 有 用 於 美 容 程 序 中 ，

因 此 要 監 管 這 些 儀 器 的 使 用 ， 最 好 是 另 行 在 醫 療 儀 器 法 例

之 下 處 理 。 成 員 備 悉 ， 把 第 3B及 4類 激 光 的 使 用 規 限 於 註

冊 醫 護 人 員 的 建 議 ， 早 在 二 零 零 四 年 立 法 會 衞 生 事 務 委 員

會 中 已 討 論 過 ， 而 政 府 當 局 也 計 劃 在 二 零 一 三 年 ， 向 委 員

會 匯 報 其 營 商 環 境 影 響 評 估 研 究 的 結 果 和 有 關 立 法 建 議 詳

情 。  

 

建 議 (6)：工 作 小 組 對 當 局 計 劃 立 法 規 管 醫 療 儀 器，並 以 此

監 管 特 定 高 風 險 醫 療 儀 器 的 使 用 ， 表 示 支 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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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科 學 與 創 新 科 技 的 發 展 日 益 先 進 ， 工 作 小 組 相 信 應 該 設 定

一 套 機 制 ， 以 處 理 將 來 可 能 出 現 的 新 程 序 和 儀 器 。 由 於 大

部 分 或 會 引 起 安 全 風 險 的 新 美 容 程 序 都 可 能 涉 及 儀 器 的 應

用 ， 可 考 慮 在 將 來 的 醫 療 儀 器 規 管 架 構 下 成 立 專 家 小 組 ，

以 處 理 這 些 新 儀 器 。  

 

建 議 (7)：工 作 小 組 建 議 當 局 考 慮 在 將 來 的 醫 療 儀 器 法 例 之

下 成 立 專 家 小 組，就 基 於 創 新 科 技 引 入 的 新 美 容 程 序 的 風

險 和 適 當 監 管 ， 提 出 意 見 。  

 

 

區 分 醫 療 程 序 和 美 容 服 務 工 作 小 組  

主 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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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附 件 一 ： 成 員 的 組 合  

 

主 席 ：  
陳 漢 儀 醫 生 ， 衞 生 署 署 長  
 
成 員 ：  
 
督 導 委 員 會 成 員  
劉 燕 卿 女 士  
梁 世 民 醫 生  
林 崇 綏 博 士  
謝 鴻 興 醫 生  
黃 幸 怡 女 士  
楊 超 發 醫 生  
食 物 及 衞 生 局 醫 療 規 劃 及 發 展 統 籌 處 處 長 ／ 代 表  
 
增 選 成 員  
陳 衍 里 教 授  
陳 燕 平 女 士  
何 昭 明 醫 生  
何 景 文 醫 生  
何 銘 泰 醫 生  
許 慧 鳳 女 士  
葉 世 雄 先 生  
金 永 強 醫 生  
鞠 玲 真 女 士  
梁 美 英 女 士  
吳 賢 國 醫 生  
鄧 美 儀 女 士  
蔡 麗 霞 女 士  
黃 守 仁 醫 生  
袁 國 禮 醫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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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附 件 二 ： 香 港 以 外 的 司 法 管 轄 區 對 美 容 服 務 的 規 管 摘 要  

 

以 下 摘 要 是 根 據 工 作 小 組 (1) 02/2012 號 、 01/2013 號 及 02/2013 文 件 而

準 備 的 。   

 

中 國  

 

1. 在 中 國 內 地 ， 理 髮 及 美 容 服 務 受 “商 務 部 令 2004 年 第 19 號《 美 容

美 髮 業 管 理 暫 行 辦 法 》 ”規 管 ， 而 醫 療 美 容 服 務 則 受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衞 生 部 令 (第 19 號 ) 《 醫 療 美 容 服 務 管 理 辦 法 》 ”規 管 。 根 據

後 者 的 管 理 辦 法 ， “醫 療 美 容 ”是 指 運 用 手 術 、 藥 物 或 醫 療 器 械 ，

以 及 其 他 具 創 傷 性 或 者 侵 入 性 的 醫 學 技 術 方 法 對 人 的 容 貌 和 人 體

各 部 位 形 態 進 行 的 修 復 與 再 塑 。  

 

2. 根 據 《 醫 療 機 構 管 理 條 例 》， 提 供 “醫 療 美 容 服 務 ”的 處 所 必 須 取 得

衞 生 行 政 部 門 簽 發 的 牌 照 後 才 可 開 業 。 而 負 責 實 施 這 些 程 序 的 人

必 須 為 《 執 業 醫 師 法 》 下 的 註 冊 醫 生 ， 並 具 備 特 定 條 件 包 括 相 關

工 作 經 驗 。 此 外 ， 參 與 實 施 這 些 醫 療 美 容 服 務 的 護 理 人 員 ， 必 須

為 按 《 護 士 管 理 辦 法 》 經 衞 生 行 政 部 門 註 冊 的 合 資 格 護 士 ， 並 具

備 其 他 特 定 條 件 包 括 相 關 工 作 經 驗。如 違 反《 醫 療 機 構 管 理 條 例 》、

《 執 業 醫 師 法 》 及 《 護 士 管 理 辦 法 》， 可 被 處 刑 罰 。  

 

3. 在 台 灣 ， 美 容 師 可 通 過 根 據 “美 容 技 術 士 技 能 檢 定 規 範 ”設 定 的 考

試 向 勞 工 委 員 會 申 領 技 術 士 證 照 。 該 技 能 檢 定 規 範 亦 明 確 指 出 凡

被 視 為 須 由 醫 療 人 員 負 責 的 “醫 療 行 為 ”， 均 不 列 入 檢 定 規 範 ， 如

割 雙 眼 皮 、 拉 皮 、 小 針 美 容 、 換 膚 、 隆 胸 、 隆 鼻 、 販 賣 藥 物 等 項

目 。 此 外 ， 根 據 衞 生 署 建 立 的 “瘦 身 美 容 業 管 理 規 範 ”， 瘦 身 美 容

業 者 所 聘 美 容 師 應 有 美 容 師 技 術 士 證 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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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國  

 

1. 美 國 沒 有 聯 邦 法 規 監 管 美 容 服 務 ， 但 各 州 可 自 行 制 定 法 律 規 管 美

容 服 務。在 某 些 州 份，例 如 加 利 福 尼 亞 州、新 澤 西 州 和 馬 里 蘭 州 ，

相 關 的 州 份 法 律 由 各 有 關 專 業 委 員 會 執 行 。 在 這 些 州 份 ， 美 容 從

業 員 和 有 關 場 所 均 須 向 州 委 員 會 註 冊 。 此 外 ， 個 人 如 擬 向 相 關 州

委 員 會 申 領 牌 照 ， 必 須 在 註 冊 學 校 報 讀 課 程 及 完 成 規 定 的 最 低 受

訓 時 數 ， 並 且 參 加 委 員 會 考 試 。 另 外 ， 委 員 會 也 可 禁 止 持 牌 從 業

員 進 行 某 些 程 序 ， 這 方 面 將 在 下 文 扼 述 。  

 

2. 各 州 均 有 相 關 的 法 律 規 管 醫 療 行 為 ， 並 由 各 州 份 的 醫 事 委 員 會 執

行 。 某 些 特 定 的 情 況 下 ， 醫 事 委 員 會 准 許 醫 生 委 派 某 些 醫 療 行 為

給 其 他 經 過 培 訓 的 人 員 。  

 

新 澤 西 州  

 

3. 在 規 管 美 容 服 務 方 面 ， 新 澤 西 州 美 容 與 髮 型 設 計 委 員 會  (New 

Jersey State Board of Cosmetology and Hairstyling) 規 定 持 牌 從 業

員 不 得 ：  

 

 使 用 或 不 使 用 美 容 製 劑，以 手、機 械 或 電 氣 器 具 進 行 或 建 議 進

行 角 質 層 以 下 的 皮 膚 按 摩、清 潔 或 刺 激 程 序，從 而 影 響 表 皮 的

活 細 胞  

 進 行 或 建 議 進 行 任 何 聲 稱 可 治 療 或 緩 和 任 何 疾 病 或 病 症 的 服

務  

 進 行 或 建 議 進 行 新 澤 西 州 醫 療 主 考 人 員 委 員 會  (New Jersey 

State of Medical Examiners) 定 為 醫 療 服 務 的 任 何 服 務 ， 包 括

激 光 脫 毛 和 注 射 保 妥 適  (Botox)、 瑞 然 美  (Restylane) 或 其 他

用 以 提 升 皮 膚 質 素 或 製 造 膠 原 蛋 白 的 類 似 藥 物  

 除 了 經 美 國 食 品 及 藥 物 管 理 局 核 准 的 第 I 類 醫 療 儀 器 外，使 用

任 何 醫 療 儀 器 提 供 美 容 與 髮 型 設 計、指 甲 修 飾 或 皮 膚 護 理 專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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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義 以 內 的 服 務  

 

4. 參 與 上 述 行 為 的 從 業 員 會 被 視 作 參 與 非 法 行 為 ， 可 被 處 刑 罰 。 此

外 ， 出 現 該 等 行 為 的 商 店 ， 其 商 店 持 牌 人 如 協 助 、 教 唆 或 准 許 從

業 員 參 與 任 何 受 禁 制 的 行 為 ， 會 被 視 作 參 與 非 法 行 為 ， 可 被 處 刑

罰 。  

 

5. 在 規 管 醫 療 行 為 方 面 ， 根 據 新 澤 西 州 醫 療 主 考 人 員 委 員 會 ， 一 名

醫 生 可 指 示 一 名 受 僱 於 該 醫 生 行 醫 的 醫 療 機 構 並 經 認 證 的 醫 療 助

理 ， 為 該 醫 生 的 病 人 進 行 皮 內 、 肌 肉 或 皮 下 注 射 ， 但 必 須 符 合 若

干 條 件 ， 例 如 該 名 醫 療 助 理 須 具 有 適 當 的 資 歷 。  

 

加 利 福 尼 亞 州 (加 州 ) 

 

6. 在 規 管 美 容 服 務 方 面 ， 加 州 美 髮 及 美 容 委 員 會  (California Board 

of Barbering and Cosmetology) 規 定，持 牌 人 不 得 進 行 任 何 影 響 面

部 或 身 體 活 組 織 結 構 或 功 能 的 行 為 。 任 何 該 等 行 為 會 被 視 作 入 侵

性 程 序 。 該 委 員 會 也 把 入 侵 性 程 序 定 義 為 包 括 但 不 限 於 下 列 各

項 ：  

 應 用 電 力 ， 使 肌 肉 收 縮  

 應 用 會 影 響 活 組 織 的 局 部 洗 劑 、 乳 霜 或 其 他 物 質  

 用 電 解 針 以 外 的 金 屬 針 刺 入 皮 膚  

 擦 損 非 活 性 的 表 皮 層 以 下 的 皮 膚  

 以 鋒 利 的 工 具 移 除 皮 膚  

 

7. 有 關 皮 膚 剝 脫 的 程 序 方 面 ， 該 委 員 會 規 定 只 有 非 活 性 、 最 表 層 的

面 部 皮 膚 (稱 為 表 皮 )可 用 任 何 方 法 或 方 式 除 去，但 只 能 用 作 美 容 目

的。影 響 面 部 皮 膚 活 性 層 (稱 為 真 皮 )的 皮 膚 移 除 技 術 和 行 為 均 受 禁

止 ， 並 且 構 成 醫 療 行 為 。  

 

8.  任 何 持 牌 人 如 觸 犯 規 定 ， 可 被 處 行 政 罰 款 ， 並 被 判 以 非 重 刑 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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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外，該 委 員 會 也 具 體 提 及 任 何 持 牌 人 如 使 用 激 光 治 療 任 何 人 類 ，

即 犯 非 重 刑 罪 。  

 

9. 有 關 規 管 醫 生 條 例 方 面 ， 加 州 醫 事 委 員 會 (Medical Board of 

California) 表 明 ， 醫 生 助 理 和 註 冊 護 士 可 在 醫 生 的 監 督 下 進 行 激

光 或 強 烈 脈 衝 光 治 療 。 有 關 保 妥 適 的 注 射 ， 醫 生 可 在 他 本 人 監 督

下，指 示 註 冊 護 士 或 醫 生 助 理 進 行 注 射。此 外，該 委 員 會 也 表 明 ，

作 美 容 治 療 用 的 微 晶 磨 皮 ， 由 於 只 影 響 最 外 層 皮 膚 或 角 質 層 ， 可

由 持 牌 美 容 師 或 美 學 家 進 行。如 治 療 深 入 至 表 皮 以 下 更 深 的 皮 層 ，

必 須 由 醫 生 或 在 醫 生 監 督 下 由 註 冊 護 士 或 醫 生 助 理 進 行 。 除 去 疤

痕 、 色 斑 或 皺 紋 的 治 療 ， 都 被 視 作 醫 療 程 序 。  

 

馬 里 蘭 州  

 

10. 在 規 管 美 容 服 務 方 面，馬 里 蘭 州 美 容 師 委 員 會  (Maryland Board of 

Cosmetologists) 禁 止 美 容 院 進 行 下 列 活 動 ：  

 以 切 割 方 式 除 去 雞 眼 、 繭 或 皮 膚 其 他 生 長 物 (例 如 疣 ) 

 使 用 電 動 肌 肉 刺 激 器 ， 以 進 行 非 手 術 性 拉 皮 或 整 形  

 美 容 紋 身  

 使 用 或 管 有  “Credo blade” 或 相 似 的 刀 片 類 型 工 具，用 以 切 割

皮 膚 生 長 物  

 除 非 個 人 持 有 由 健 康 及 心 理 衞 生 部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Mental Hygiene) 發 出 有 效 和 適 當 的 健 康 職 業 牌 照 ， 如 護 士 或

醫 生 助 理，否 則 不 得 使 用 激 光、微 晶 磨 皮 儀 器 或 其 他 機 械 儀 器，

以 移 除 一 層 或 多 層 皮 膚  

 除 非 個 人 持 有 由 健 康 及 心 理 衞 生 部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Mental Hygiene) 發 出 有 效 和 適 當 的 健 康 職 業 牌 照 ， 如 護 士 或

醫 生 助 理，否 則 不 得 使 用 任 何 產 品 或 方 法 導 致 組 織 破 壞 或 穿 透

進 血 液 屏 障 ， 包 括 化 學 剝 脫 和 乙 醇 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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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持 牌 人 如 被 發 現 提 供 未 經 授 權 或 禁 制 的 服 務 ， 可 被 處 罰 款 或 須 接

受 正 式 聆 訊 。  

 

12. 有 關 規 管 醫 生 條 例 方 面，馬 里 蘭 州 醫 事 委 員 會  (Maryland Board of 

Physicians) 表 明 ， 使 用 “美 容 醫 療 儀 器 ”或 進 行 “美 容 醫 療 程 序 ”的

個 人 ， 如 並 非 持 牌 醫 生 和 未 獲 授 權 進 行 該 美 容 醫 療 程 序 ， 或 沒 有

按 其 他 發 牌 當 局 頒 布 的 規 定 進 行 該 程 序 ， 即 屬 無 牌 行 醫 ， 可 被 處

罰 款 。  

 

13. 委 員 會 就 “美 容 醫 療 儀 器 ”和 “美 容 醫 療 程 序 ”作 出 的 定 義 ， 載 列 如

下 ：  

 美 容 醫 療 儀 器 指 改 變 或 破 壞 活 組 織 的 儀 器，如 用 作 美 容 用 途 ，

包 括 下 列 任 何 各 項 ：  

  激 光  

  發 光 或 發 出 強 烈 脈 衝 光 的 儀 器  

  發 出 射 頻 、 電 脈 衝 或 音 波 的 儀 器  

  微 晶 磨 皮 儀 器  

  用 以 把 外 物 或 天 然 物 質 注 射 或 植 入 皮 膚 、 脂 肪 、 面 部 組

織 、 肌 肉 或 骨 內 的 儀 器  

 美 容 醫 療 程 序 指 使 用 美 容 醫 療 儀 器 或 醫 療 產 品 以 改 善 個 人 外

表 的 程 序 ， 包 括 下 列 各 項 ：  

  以 激 光 進 行 皮 膚 治 療  

  以 強 烈 脈 衝 光 進 行 皮 膚 治 療  

  以 射 頻 、 微 波 或 電 脈 衝 進 行 皮 膚 治 療  

  深 層 皮 膚 剝 脫  

  以 光 線 療 法 進 行 皮 膚 治 療  

  微 晶 磨 皮  

  以 醫 療 產 品 進 行 皮 下 、 皮 內 或 肌 肉 注 射  

  擬 除 去 或 破 壞 脂 肪 的 治 療 及 為 改 善 個 人 外 表 而 使 用 美 容

醫 療 儀 器 的 任 何 治 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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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委 員 會 也 表 明 ， 醫 生 可 授 權 醫 生 助 理 或 委 派 任 何 其 他 醫 療 服 務 提

供 者 進 行 美 容 醫 療 程 序 ， 但 必 須 經 相 關 發 牌 當 局 決 定 該 項 程 序 屬

於 提 供 者 的 服 務 範 圍 。  

 

15. 馬 里 蘭 州 牙 醫 主 考 人 員 委 員 會 (Maryland State Board of Dental 

Examiners) 視 牙 齒 美 白 為 一 項 牙 科 程 序 。  

 

新 加 坡  

 

1. 新 加 坡 沒 有 特 定 法 規 監 管 美 容 業 ， 但 新 加 坡 醫 藥 理 事 會 (醫 藥 理 事

會 )已 為 新 加 坡 的 醫 生 ， 發 出 美 容 程 序 作 業 指 引 。 但 該 指 引 只 適 用

於 醫 生 。  

 

2. 醫 藥 理 事 會 根 據 現 有 科 學 證 據 ， 在 施 行 上 把 美 容 治 療 及 程 序 分 類

為 列 表 A 及 列 表 B。列 表 A 的 程 序 由 中 等 至 高 等 程 度 的 證 據 支 持 ，

及╱或 當 地 醫 學 專 家 已 有 共 識，指 該 程 序 行 之 有 效，並 可 以 接 受 。

這 些 程 序 進 一 步 按 其 入 侵 性 分 類 為 非 入 侵 性 、 輕 微 入 侵 性 及 入 侵

性 程 序 。  

 

3. 列 表 B 的 程 序 只 有 低 或 甚 低 程 度 的 證 據 支 持 ， 及╱或 當 地 醫 學 專

家 已 有 共 識 ， 指 該 程 序 既 未 確 立 基 礎 ， 亦 不 可 接 受 。 這 些 程 序 的

例 子 包 括 中 胚 層 療 法 、 皮 膚 美 白 針 或 幹 細 胞 活 化 蛋 白 活 膚 治 療

等 。  

 

4. 根 據 衞 生 部 ， 列 表 A 的 輕 微 入 侵 性 和 入 侵 性 程 序 以 及 列 表 B 入 侵

性 程 序 需 由 註 冊 醫 生 負 責 。 任 可 人 士 若 非 持 牌 醫 生 而 進 行 上 述 程

序 ， 可 能 違 反 《 醫 生 註 冊 法 令 》  (Medical Registration Act)。  

 

5. 以 下 是 一 些 入 侵 性 和 非 入 侵 性 程 序 的 例 子 ：  

 入 侵 性：利 用 激 光 治 療 血 管 病 變、皮 膚 色 素 沉 着、活 膚 及 換 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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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微 針 療 程  

 非 入 侵 性：強 烈 脈 衝 光 治 療、以 射 頻 / 紅 外 線 / 超 聲 波 作 緊 膚 、

以 體 外 衝 擊 波 /  超 聲 波 作 消 脂  

 

6. 此 外 ， 醫 學 用 途 的 高 能 量 激 光 (第 3B 及 第 4 類 )的 操 作 者 ， 必 須 根

據 《 2007 年 輻 射 保 護 令 》 (Radiation Protection Act 2007) 領 有 牌

照。操 作 者 必 須 年 滿 18 歲 和 具 有 充 足 訓 練 及 對 激 光 的 使 用 安 全 有

一 定 認 識 。 只 有 註 冊 醫 生 或 牙 醫 才 可 獲 第 4 類 醫 學 用 的 激 光 的 使

用 牌 照 。  

 

7. 衞 生 部 亦 指 出 非 牙 科 專 業 人 員 只 可 採 用 含 少 於 或 相 等 於 0.1%過 氧

化 氫 的 牙 齒 漂 白 劑 進 行 牙 齒 美 白 服 務 。  

 

 

英 國  

 

1. 英 國 沒 有 特 定 法 規 監 管 美 容 服 務 。 目 前 ， 視 乎 美 容 程 序 的 性 質 ，

某 些 美 容 程 序 受 相 關 法 例 監 管 。 就 整 容 手 術 而 言 ， 如 隆 胸 手 術 ，

只 可 由 醫 生 進 行 。 此 外 ， 在 英 國 提 供 整 容 手 術 的 所 有 私 家 診 所 及

醫 院 ， 都 必 須 獲 護 理 質 量 委 員 會  (Care Quality Commission) 發

牌 。  

 
2. A 型 肉 毒 桿 菌 毒 素 注 射 劑 是 一 種 處 方 藥 物 ， 必 須 由 註 冊 為 獨 立 處

方 人 的 醫 療 專 業 人 員 處 方 。 在 施 用 上 ， 可 由 醫 生 注 射 ， 或 由 按 照

適 當 的 醫 護 人 員 所 發 出 的 指 示 而 行 事 的 任 何 人 注 射 。 適 當 的 醫 護

人 員 泛 指 醫 生 、 牙 醫 或 受 到 一 定 的 限 制 下 而 擁 有 獨 立 處 方 權 或 補

充 處 方 權 的 護 士 或 藥 劑 師 。 如 施 用 產 品 的 個 人 是 醫 生 、 護 士 、 牙

醫 或 藥 劑 師 ， 他 們 須 遵 守 相 關 的 專 業 標 準 。  

 
3. 皮 下 填 充 注 射 劑 、 化 學 剝 脫 ， 以 及 使 用 激 光 或 強 烈 脈 衝 光 進 行 脫

毛 治 療 ， 可 由 非 醫 療 專 業 人 員 施 行 。 但 至 於 深 層 的 皮 膚 剝 脫 ， 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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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衞 生 署 建 議 ， 這 項 程 序 應 由 具 備 相 關 技 術 和 經 驗 的 外 科 醫 生 或

皮 膚 專 科 醫 生 ， 在 經 護 理 質 量 委 員 會 註 冊 的 機 構 內 施 行 。  

 
4. 某 些 地 方 政 府 ， 包 括 大 部 分 在 倫 敦 的 地 方 政 府 ， 也 對 第 3B 及 第 4

類 激 光 及 強 烈 脈 衝 光 的 非 外 科 用 途 作 出 規 管 ， 規 定 這 類 服 務 的 提

供 者 必 須 申 請 由 市 議 會 發 出 的 “特 別 治 療 牌 照 ”， 而 且 他 們 必 須 遵

守 實 務 守 則 ， 守 則 內 容 包 括 取 得 專 家 意 見 、 人 手 安 排 、 保 存 記 錄

冊 、 安 全 性 、 資 格 及 器 材 維 修 保 養 。 例 如 ， 持 牌 人 需 僱 用 專 業 醫

生 就 儀 器 或 場 所 制 定 治 療 守 則 及 提 供 建 議 及 支 援 。 市 議 會 可 基 於

有 關 條 例 中 所 述 的 任 何 一 項 理 由 ， 撤 銷 持 牌 人 所 持 有 的 牌 照 ， 例

如 市 議 會 不 滿 該 特 別 治 療 的 安 全 性 。  

 
5. 英 國 牙 醫 管 理 委 員 會  (The General Dental Council , United 

Kingdom) 視 牙 齒 美 白 為 一 項 牙 科 執 業 的 程 序 。  

 
就 規 管 美 容 程 序 而 進 行 的 檢 討  

 

6. 有 鑒 於 二 零 一 一 年 底 發 生 的 乳 房 植 入 物 的 不 良 事 故 ， 英 國 衞 生 署

曾 進 行 一 項 有 關 美 容 程 序 的 檢 討 ， 載 有 四 十 項 建 議 的 最 後 報 告 ，

已 於 二 零 一 三 年 四 月 發 表 。  

 

7. 該 報 告 強 調 三 個 需 要 進 行 改 革 的 主 要 範 疇 ： 優 質 護 理 ， 包 括 安 全

的 產 品 、 技 巧 純 熟 的 從 業 員 和 負 責 任 的 服 務 提 供 者 ； 知 情 及 獲 賦

權 的 公 眾 ， 確 保 市 民 得 到 準 確 的 意 見 及 弱 勢 社 羣 受 到 保 護 ； 以 及

一 旦 發 生 事 故 時 有 簡 便 的 補 救 和 調 解 方 法 。 要 特 別 留 意 的 是 檢 討

委 員 會 認 為 ， 選 擇 接 受 美 容 程 序 的 人 既 是 病 人 ， 也 是 消 費 者 ， 因

為 他 們 要 決 定 購 買 的 程 序 和 產 品 是 可 能 對 他 們 健 康 和 福 祉 有 重 大

影 響 。  
 
8. 檢 討 委 員 會 注 意 到 非 手 術 美 容 程 序 缺 乏 認 可 標 準 ， 且 業 界 自 我 監

管 不 力 ， 所 以 建 議 應 加 強 對 非 手 術 服 務 從 業 員 的 訓 練 及 規 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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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衞 生 部 長  Dr Dan Poulter 表 示 ， 政 府 會 慎 重 研 究 該 報 告 ， 並 會 在

夏 季 作 出 詳 細 回 應 。  

 

澳 洲  

 

1. 澳 洲 也 沒 有 特 定 法 規 監 管 美 容 服 務，但 使 用 第 3B 或 第 4 類 激 光 系

統 的 個 人 或 提 供 這 些 激 光 服 務 的 處 所 ， 都 必 須 根 據 個 別 州 份 的 輻

射 安 全 法 例 ， 申 領 牌 照 或 註 冊 。  

 

2. 如 在 西 澳 洲 ， 操 作 第 3B 或 第 4 類 激 光 的 個 人 ， 必 須 根 據 《 1975

年 輻 射 安 全 法 》 (Radiation Safety Act 1975) 領 有 牌 照，或 在 持 牌

人 的 督 導 下 行 事 。 牌 照 申 請 人 必 須 參 加 由 西 澳 洲 輻 射 委 員 會  

(Radiation Council of the Western Australia) 核 准 的 激 光 安 全 課 程 ，

以 及 通 過 由 該 委 員 會 舉 行 的 考 試，並 取 得 至 少 65% 的 分 數。註 冊

醫 生 或 牙 醫 則 無 須 參 加 這 項 考 試 。  

 

3. 此 外，設 有 第 3B 或 第 4 類 激 光 服 務 的 處 所 管 有 人，必 須 向 西 澳 洲

輻 射 委 員 會 註 冊 。 註 冊 人 必 須 聘 用 一 名 激 光 安 全 主 任 ， 負 責 監 督

工 作 進 行 及 激 光 的 安 全 使 用。註 冊 人 應 確 保《 1983 年 輻 射 安 全 (一

般 )規 例 》  (Radiation Safety (General) Regulation 1983) 所 訂 明 的

安 全 規 定 已 獲 遵 從 。 如 某 人 違 反 或 未 能 遵 從 所 施 加 的 任 何 條 件 、

規 限 或 限 制 ， 委 員 會 可 撤 銷 有 關 牌 照 或 註 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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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附 件 三 ： 35 項 有 潛 在 安 全 關 注 的 美 容 程 序  

   

項 目  程 序  

(I) 涉 及 皮 膚 穿 刺 的 程 序  

1.  皮 下 填 充 劑 注 射  

2.  A 型 肉 毒 桿 菌 毒 素 注 射  

3.  自 體 高 濃 度 血 小 板 血 清  

4.  自 體 細 胞 療 程  

5.  冰 釋 細 胞 複 製 再 生 療 程  

6.  美 白 針 注 射  

7.  減 肥 針 注 射  

8.  中 胚 層 療 法  

9.  微 針 療 程  

10.  紋 身  

11.  穿 環  

(II)  涉 及 體 外 能 量 源 的 程 序  

12.  激 光 (第 3B 類 ／ 4 類 ) 

13.  射 頻  

14.  強 烈 脈 衝 光  

15.  體 外 衝 擊 波  

16.  
消 脂 用 途 的 超 聲 波  

(高 強 度 聚 焦 超 聲 波 和 非 熱 能 性 超 聲 波 能 量 ) 

17.  冷 凍 溶 脂 術  

18.  高 壓 脈 衝 電 流  

19.  等 離 子  

20.  發 光 二 極 管 光 線 療 法  

21.  紅 外 線  

22.  微 電 流  

23.  低 溫 電 泳 導 入 術  

24.  電 穿 孔 導 入 術 ／ 離 子 導 入 術  

25.  脈 衝 磁 療  

26.  微 波 應 用  

(III) 涉 及 以 機 械 或 化 學 方 法 進 行 皮 膚 剝 脫 的 程 序  

27.  微 晶 磨 皮  

28.  化 學 剝 脫  

29.  水 磨 嫩 膚  

30.  水 鑽 嫩 膚 加 真 空 療 程  

(IV) 其 他 有 機 會 引 起 安 全 關 注 的 美 容 程 序  

31.  洗 腸  

32.  高 壓 氧 氣 治 療  

33.  氣 壓 槍  

34.  漂 牙  

35.  吸 力 按 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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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美容程序須知  

(供美容服務提供者參閱) 
 

目的  

本須知的目的，是就美容服務提供者向顧客提供美容程序時應做

和不應做的事情，提出忠告。  

 

背景  

繼二零一二年十月一間美容服務公司因提供入侵性醫療程序而發

生不良事故後，政府在 “私營醫療機構規管檢討督導委員會 ”(督導

委員會 )下成立了 “區分醫療程序和美容服務工作小組 ”(工作小

組 )   ，以考慮如何區分醫藥治療和一般美容服務，並就規管方式

提出建議。  

工作小組制訂了一些建議，並已獲得督導委員會通過。本須知是

基於這些建議和一般感染控制原則而擬備。  

 

應做和不應做的事情  

應做  

一些美容程序，特別是涉及 皮膚穿刺 *的程序，存在危害健康的

風險，在施行這類程序時應格外審慎。  

 

 

 

 

 

 

 

 
 

* 指涉及操作者以利器穿刺顧客的皮膚，並破壞

皮膚完整性的程序。如果處理不宜，這些程序可

能會導致感染，影響操作者和顧客。  
 

附件 II 

http://hk.images.search.yahoo.com/images/view;_ylt=A3eg9CL472BS6hoAQFO1ygt.;_ylu=X3oDMTFyMm44MDQ3BHNlYwNzcgRzbGsDaW1nBG9pZAMwZTdlZDI4ZmRmODk2MzM4MDZlMTBmN2IxZjZjNzZmMQRncG9zAzEw?back=http://hk.images.search.yahoo.com/search/images?p=number+1&ei=UTF-8&meta=rst=hk&fr=FP-tab-img-t&tab=organic&ri=10&w=300&h=300&imgurl=bloggersrequired.com/wp-content/uploads/2012/07/number-1.jpg&rurl=http://www.populatedigital.com/company-news/bloggers-required-one-month-in/&size=6KB&name=%3Cb%3Enumber+1%3C/b%3E&p=number+1&oid=0e7ed28fdf89633806e10f7b1f6c76f1&fr2=&fr=FP-tab-img-t&tt=%3Cb%3Enumber+1%3C/b%3E&b=0&ni=21&no=10&ts=&tab=organic&sigr=12bgnve30&sigb=13jmk8b5a&sigi=11s0f25o7&.crumb=Wj57ynJG9im&fr=FP-tab-img-t


 

 
 

 在進行皮膚穿刺程序時，嚴格實施感染控制措施  

所有涉及 皮膚穿刺的程序 (例如 刺穿皮膚以移除 粉刺、穿環

和紋身等 )都存在感染的風險，包括血源性感染。你 必須採取

嚴格的 感染控制措施，以保障你的顧客免受感染。有關詳情，

可參閱衞生署衞生防護中心網頁提供的 “皮膚穿刺行業控制感

染建議指引 ”－  
http://www.chp.gov.hk/tc/wapdf/11476/1.html。  

 

 盡可能使用供單次使用的器具  

在進行皮膚穿刺程序時，應盡量使用用完即棄、預先包裝及預

先消毒的器具。  

 

 在進行紋身和穿環等皮膚穿刺程序前，確定你已接受適
當培訓  

紋身和穿環皆為涉及皮膚穿刺、並於皮膚內注射顏料或插入物

件的程序。如施行程序的位置接近容易出現嚴重併發症的器官

或身體部位，風險會相對較高。舉例來說，在紋眼線的過程中

意外地刺及眼睛，會令眼睛受損；施行穿舌環程序可能引致嚴

重出血等。  

在引致併發症風險較高的身體部位施行這些程序時，要格外小

心。  

 

 確保你的顧客知悉你提供的美容程序所涉及的風險，並

得以在程序進行前，作出知情的決定。  

 

 若你將轉介你的顧客給一位註冊醫生進行美容程序，應

以書面告知你的顧客將會施行該程序的醫生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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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應做  

一些美容程序出現併發症的風險較高。只有註冊醫生 /註冊牙醫受

過適當培訓，才能夠分辨哪些人不適宜接受這些程序、處理併發

症和提供所需的跟進治理。  

 

 

 

 

 

 

 

 涉及注射的美容程序  

涉及把物質注射入體內的程序，可引致感染、流血、血腫、瘀

傷和留疤等併發症。這類程序的例子包括注射皮下填充劑、A
型肉毒桿菌毒素、美白劑和高濃度血小板血清；以及中胚層療

法和減肥針注射等程序。使用氣壓槍以無針方式注射美容物質

的程序也包括在內。  

 

 涉及以機械或化學方法在皮膚表皮層 以下 進行皮膚剝
脫的美容程序  

與這些程序相關的併發症可包括色素沉著、感染和留疤等。  

 

 高壓氧氣治療  

此程序是一種治療如減壓病或急性一氧化碳中毒等疾病的療

法。此程序已知可引致嚴重併發症，包括氣壓創傷和氧氣中毒

等。此程序不應被當作一種美容程序來施行。  

 

如果你不是註冊醫生，請勿進行下列程序。  
 

你應建議你的顧客向註冊醫生求診。只有註冊醫生才合資格進行醫療評

估，以評定你的顧客是否適宜接受某項程序，和處理在程序進行時及其後

出現的併發症。  
 

視乎每宗個案的事實和證據而定，如你不遵照此意見而進行下列程序，你

可能會因觸犯《醫生註冊條例》 (第 161 章 )而被定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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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漂牙或牙齒美白  

漂牙是一項涉及使用漂白劑以達至牙齒美白的程序。漂白牙齒

的物料主要是過氧化氫，這種物料可引致黏膜受刺激，如不慎

吞下，會刺激腸胃道。此程序有可能引致併發症，例如在未被

發現的蛀牙和牙齒填充物已破損的部位進行漂白，會引致牙齒

過敏和牙髓疼痛，若不適當地進行漂牙程序或在不適用的顧客

身上施行漂牙程序，例如有牙患的人士，引致併發症機會尤其

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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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不是註冊牙醫，請勿進行下列程序。  
 

視乎每宗個案的事實和證據而定，如你不遵照此意見而進行下列程序，你

可能會因觸犯《牙醫註冊條例》 (第 156 章 )而被定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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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III 

 

衞生署致函醫生有關於執業時提供美容程序應注意事項的內容 

 

衞生署將發信予所有註冊醫生，提醒他們於執業時提供美容程序須留

意以下事項： 

 醫生為病人提供美容程序便建立了醫生和病人的關係，醫生應向病

人適當地介紹自己。 

 醫生有專業責任為病人作適當的診症，以評估擬提供的治療在醫學

上是否適合病人，包括平衡該治療對病人的風險和療效。 

 醫生應在提供任何治療前，確立臨床診斷。 

 醫生應向病人解釋其他可行的治療方法。 

 在提供特定的治療前，醫生必須確保他有足夠的能力。 

 醫生必須向病人清楚解釋擬提供治療的性質、後果、療效和風險，

並取得病人的知情同意後才提供治療。 

 醫生應保存與治療相關的完整醫療紀錄。 

 醫生應為其提供的程序或治療負上全責(包括所用的物料、藥物及

儀器) 。 

 醫生不得利用轉介病人而提供或收取任何人士或機構(包括美容院)

的任何金錢或其他利益(包括回佣)。 

 

除了以上所述，所有醫生執業時應嚴格遵守香港醫務委員會發出的《香

港註冊醫生專業守則》。  

 



只應由註冊醫生/註冊牙醫施行的美容程序 
 
 

簡介 

 
二零一二年十月於一間美容服務公司發生的一宗涉及入侵性醫療程序的致命事

故後，政府在“私營醫療機構規管檢討督導委員會”(督導委員會)下成立了“區

分醫療程序和美容服務工作小組”(工作小組)，以考慮如何區分醫藥治療和一般

美容服務，並就規管方式提出建議。督導委員會已通過工作小組制訂的建議，當

中包括一些只應由註冊醫生/註冊牙醫施行的美容程序。 

 
涉及注射的程序 
 
此類程序一般涉及以針刺穿皮膚並注入化學物質或藥物。這些程序可能涉及注射

至不同皮膚層、肌肉、甚至血管。由於人類皮膚是微生物的天然屏障，任何破損

皮膚的程序均可能增加感染的風險。其他相關的併發症包括流血、血腫、瘀傷和

留疤。 
 
這類程序的例子包括注射皮下填充劑、A 型肉毒桿菌毒素、美白劑和高濃度血小

板血清；以及中胚層療法和減肥針注射等。使用氣壓槍以無針方式注射美容物質

的程序也包括在內。 
 
涉及注射的程序只應由註冊醫生施行。 

 
 
以機械或化學方法在皮膚表皮層以下進行皮膚剝脫 
 
人類皮膚是由不同的皮膚層構成－即表皮層，真皮層和皮下組織。皮膚剝脫(又
稱磨皮、換膚)涉及以機械或化學方法去除不同皮膚層的組織。前者多採用打磨

方法，例如以高速噴射的液體或晶體作皮膚剝脫；後者則在皮膚上塗上不同強度

的酸性化學物作皮膚剝脫。 
 
與這些程序相關的併發症可包括流血、色素沉著、感染和留疤等。一般來說，進

行越深層的皮膚剝脫，出現併發症的風險越高。 
 
在皮膚表皮層以下進行皮膚剝脫只應由註冊醫生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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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壓氧氣治療 
 
這程序有時會以不同名稱作招徠，如「氧氣艙」，其實是一種治療例如減壓病或

急性一氧化碳中毒等疾病的療法。此程序不應被當作一種美容程序來施行。 
 
高壓氧氣治療已知可引致嚴重併發症，包括氣壓創傷和氧氣中毒。 

 
高壓氧氣治療只應由註冊醫生/註冊牙醫用於有臨床適應症的病人。 

 
 
漂牙或牙齒美白 
 
漂牙是一項涉及使用漂白劑分解牙齒上的色素化合物，以達至牙齒美白的程序。

漂白牙齒的物料主要是過氧化氫，這種物料可引致黏膜受刺激，如不慎吞下，會

刺激腸胃道。 
 
此程序亦有可能引致併發症，例如在未被發現的蛀牙和牙齒填充物已破損的部位

進行漂白，會引致牙齒過敏和牙髓疼痛，若不適當地進行漂牙程序或在不適用的

顧客身上施行漂牙程序，例如有牙患的人士，引致併發症機會尤其明顯。 
 
漂牙或牙齒美白只應由註冊牙醫施行。 

 
 
美容程序要明白．了解清楚才抉擇 
 
1. 接受美容程序前，緊記要求索取有關程序的細節，包括程序將會用甚麼儀器

和物料。 
2. 確保自己明白與程序相關的潛在風險和併發症。 
3. 要求施行程序者提供姓名、資歷和施行該程序的經驗等資料。 
4. 如你被美容服務提供者轉介至一名醫生以施行美容程序，緊記要求美容服務

提供者以書面形式提供醫生全名。 
5. 慎防有問題的宣傳手法及推廣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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